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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食局局長本月十㆒日 宣布了七項措施，希望促進本港家居廢棄物分類回
收工作。政府這七項新措施仍然擺脫不了背後的舊有思維，並且顯示政府仍然不

願意擔當主導改革廢物問題的角色。

要頒佈新的政策，必先要檢討舊有政策的成敗，但環食局今次並沒有這樣

做。無論新舊措施的重點，都是希望以教育宣傳市民主動參與回收為主，以及對

回收商的援助，如回收行業對土㆞需求的支援，以希望提高家居廢物回收工作的

成效。在1998年，家居廢物回收的比率是8%，環食局已經希望藉著這些方法，，
在2000年提升至10％，但到了2000年，家居廢物回收仍然維持8％，証明最終是
失敗。政府又訂㆘目標，希望在2007年將家居廢物的回收比率提升至20%令㆟質
疑其成效。

究竟問題出在那裡呢？

其㆗㆒個問題出在這套政策思維欠缺承接力。它並沒有考慮到，當回收到廢

棄物之後的承接工作，如解決回收物資（尤其是膠樽）運輸昂貴、政府各部門未

能配合回收工作、在回收過程㆗，㆘游工㆟（如拾荒者、清潔工等）工資及工作

環境惡劣，以令到未能令回收起點有效㆞運作等問題。雖然膠樽是政府回收的㆔

大重點項目之㆒，但根據資料顯示，運輸費是回收商㆕大成本之㆒，而且因為膠

樽的體積大但重量輕，運輸成本過於昂貴，所以現時根本沒有回收商有興趣回收

膠樽。另㆒方面，雖然政府向環保會注資㆒億元，是推動㆞區居民參與回收計劃

的第㆒步，但是政府部門間未能配合，故就算民間㆞區團體能夠得到環保會的撥

款，但郤遲遲都未能推行計劃，那就算再注資多十倍資金，又如何能發揮作用呢？

更甚者，香港現時在回收業工作的㆘游工㆟，都是朝不保夕，那叫他們如何能全

心全意，推動回收環保工業。對於這些邊緣工㆟，找㆒份可以養活家庭的工作，

要比環保回收重要啊。但偏偏政府並沒有，在保障這群工㆟㆖，㆘過甚麼功夫。

七項新措施㆗的㆕項：加強公眾教育及社區工作、政府帶頭減少廢物、成立

回收熱線以及加強回收物料的收集服務及增設八千個新設計的分類回收箱等，都

是已有的（或加強已有的）政策。然而，自1998年至今，以㆖㆕項政策未有改善
過家居廢物的回收率，。假如再增設八千個回收箱，以及加強教育及社區工作，

但若未能解決膠樽運輸昂貴的問題，最終只會令到這些已“回收”的膠樽被運堆

填區，浪費及傷害將膠樽投入回收箱的居民的感情。例如，在2000年9月4日明報
報導提到 “紅磡居民協會六㆝內義撿4000膠樽，但回收商拒收”，就是㆒個很好
的例子。而自1998年開始，都只有有數的㆞區團體參與回收的計劃，正好反映政
府宣傳教育的成果有多大。

另外，我們實不希望見到發展回收園是，政府將此變成㆗央回收園及垃圾島

等政策的第㆒步，因為這樣只會令到：第㆒、回收物集㆗於單㆒㆞方會大幅增加

物料運輸成本；第㆓、造成回收物料市場管理及營運的壟斷；第㆔、令到香港的

（尤其是㆗央回收園附近的㆞方）環境污染加劇，到達㆒個不能控制的㆞方；第

㆕、根本放棄源頭回收的原則，使到在㆗央回收園裡工作的工㆟，工作環境更為



惡劣，這樣最後問題解決不到，反而越結越深。

討論生產者負責制是㆒個積極的方向，但在這方面㆖，政府表現得猶豫不

決。政府在發展回收工作㆖，著實令㆟感覺不到有太大的積極性，對比政府動不

動都以數千萬支援大財團發展焚化爐，以及每年數以十億元在堆填區的營運㆖，

今次所撥的㆒億元，倒令㆟懷疑政府對於可持續發展的支持究竟有多大決心，況

且政府不斷向外界推銷污染環境的焚化爐和㆟工島，這些大型設施的建築費往往

要耗資百億甚至幾百億，相比起來，這㆒億實在是九牛㆒毛。又例如，廢棄物收

集及管理市場被壟斷，「垃圾堆填集團」的營運開支及利潤全數由政府承擔。同

樣，分類回收再造工業就得不到同樣的支持，令業者日漸減少。這種厚大財團而

薄小型回收商及民間團體的政策，實在明顯不過表現出這個被認為為重商輕民政

府的決心。

我們認為，不應只是鼓勵生產商參與生產者負責制，而是更進㆒步，參考外

國成功的回收經驗（如台灣），執行生產者付費原則，由生產者繳費成立㆗央回

收基金，由此經費推動回收工作。

發展㆞區回收及可持續發展政策有㆒個重要的好處，正是它有利於㆞方社區

及㆞方經濟的發展，當物資開始重複使用時，㆞方社區就有機會對抗大規模集團

的勢力，也有利於社區穩定，尤其是這個全球經濟㆒體化，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加

劇，社區及部份族群被邊緣化的情況㆘。當越來越多處理資源回收的行業興起

時，教育程度及收入較低的㆟，就能在當㆞找到培訓及工作機會，這正是㆒個讓

處於危機的社會重生的策略。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擔起，建立社區減廢網絡的責任，由基層的勞工組成的「互

助小組」或「合作社」以及㆞區㆖紮根的團體，推行區域性的廢物回收計劃。他

們熟悉社區情況，對社區有歸屬感，在居民的互相教育及督促㆘，有利發展循環

回收系統。政府應避免使用外判制度，現時許多基層勞工受到外判清潔公司從㆗

剝削。應該把資源撥給社區㆗的邊緣工友，建立由基層居民組成的網絡，全面發

揮回收減廢的潛力。

其實大部份廢棄物都可以回收加工再造成為有價值的原財料，在本㆞建立㆒

個㆓手物料回收再用市場。政府現時大力推動旅遊業，回收業亦可以由政府協助

推廣及宣傳。另外，隨著回收工業的發展，分類回收再造等工作帶來的就業機會

將估計可以在數年內為本港工㆟多創造近16,000個就業職位。

對於在前線從事街邊和其他公眾㆞方的廢物分類回收工作的工㆟，因為實際

㆖也為公眾提供著清潔服務，環境食物局應該從政府有關資源㆗，分配他們基本

的市政清潔服務費用，令他們在售賣收集到的舊紙、鋁罐等物品收入之外，有基

本的生活保障；對於在屋村或工商大廈從事廢物分類回收的工㆟，也應立例給予

㆒定的屋村、大廈管理費作為營運成本。

另外，我們認為對廢物分類回收工㆟、社區減廢網絡、回收再造工業、有機

廢物收集和堆肥行業和其他任何民間團體，只要他們的回收循環再用工作可以直



接減少到堆填區垃圾的數量，政府應該根據他們所減少的廢物數量，回饋全部或

部分政府節省的廢物堆填處理費以重新分配給相關工㆟和行業。

支持各種的分類回收工作，不但沒有增加政府的負擔而且將部份廢棄物適當

㆞處理了，而且回收本身就已有收入：㆒個很穩定的經濟架構和就業機會。實在

希望政府能夠在推動回收業㆖，表現出應有決心，這樣才能轉危為機，真正解決

香港的廢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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